
[image: 国徽1024]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重庆市南川区噪声敏感建筑物
集中区域划分方案的通知
南川府发〔2025〕14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现将《重庆市南川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  
                            2025年12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南川区噪声敏感建筑物
集中区域划分方案
[bookmark: _Toc18260][bookmark: _Toc530476253][bookmark: _Toc529778228][bookmark: _Toc529870667]
[bookmark: gwnh][bookmark: gwqh]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63号）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加强南川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声环境管理工作，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重庆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技术规范实施细则（试行）》（渝环〔2023〕106号）等要求，结合南川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及建成区用地现状，特制定本方案。
1、 [bookmark: bookmark3]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重庆市南川区城区范围内建成区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
[bookmark: _Toc20884][bookmark: _Toc17095][bookmark: _Toc28434][bookmark: _Toc529870668][bookmark: _Toc530476254][bookmark: _Toc529778229][bookmark: _Toc1378]二、划分依据
（一）法律法规及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2.《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
3.《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63号）。
（二）标准及技术规范。
1.《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2.《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
3.《环境专题空间数据加工处理技术规范》（HJ927—2017）；
4.《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号）；
5.《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技术规范实施细则（试行）的函》（渝环〔2023〕106号）。
（三）其他政策文件及资料。
1.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等16部门《关于印发“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环大气〔2023〕1号）；
2.重庆市生态环境局、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20部门《关于印发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2024—2025年）的函》（渝环〔2024〕24号）；
3.《重庆市南川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2021—2035年）。
[bookmark: _Toc6446]三、术语和定义
（一）噪声敏感建筑物。
指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
（二）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指以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为主的区域。
（三）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
指根据管理需要，将受建筑施工噪声影响较大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按照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管理。
（四）声环境功能区。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声环境功能区分为0类、1类、2类、3类、4类共五个类别。
0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1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2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3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4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五）昼间和夜间。
[bookmark: _Toc20239][bookmark: _Toc17921]“昼间”是指6:00至22:00之间的时段，“夜间”是指22:00至次日6:00之间的时段。
四、划分原则
（一）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及重庆市相关技术规范，综合考虑噪声敏感建筑物占地面积、噪声污染影响范围和程度、周边噪声敏感建筑物对声环境质量的改善需求等因素，因地制宜划定。将0类、1类声环境功能区范围整体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同时将2类、3类、4类声环境功能区范围内的商业金融、集市贸易、工业生产、仓储物流、公用设施、交通设施等用地，以及一定规模的湖库、公园、绿地、空地等剔除后的其余区域划定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二）把多个类型相同且相邻的区域划定为一个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充分利用行政边界、交通干线（次干线及以上级别）、公园绿地、河流湖泊、自然地形等作为边界。
（三）单个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面积原则上不小于0.1平方千米，实际划分中，可根据管理需求、地形特征或人口密度等确定适宜的区域面积，并进行说明。
（四）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周边直线200米范围内，如存在一定规模的建筑施工工地，则该范围自动划为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并按照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有关要求进行管理。若建筑施工工地采用有效降低噪声的施工工艺、设备等措施，或建筑施工工地完成施工，噪声敏感建筑物不再受建筑施工噪声影响，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自动取消。
[bookmark: _Toc17055][bookmark: _Toc5619]五、划分结果
[bookmark: _GoBack]南川区共划分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15个，面积合计6.82平方千米，其中2、3、4、7、9、10、12、13、14、15号区域边界外有临时扩展区，后续根据范围内建筑施工实际情况按照临时扩展区划分原则，实施动态调整。划分结果见表1。
表1  南川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情况表
	序号
	划分范围描述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面积
（平方千米）
	噪声敏感建筑物
	是否设置噪声敏感建筑物临时扩展区

	1
	四周均为林地、耕地、空地等区域
	1类
	0.22
	海棠山庄、永隆山新城翡翠谷小区、永隆山新城御府小区、奥园公园壹号小区等
	否

	2
	南侧为纵四路，西侧为游路，东侧为隆化大道，北侧为空地
	1类、2类
	0.28
	凤江晓月小区、新鸥鹏兰亭书香小区、巴蜀中学教育集团南川实验学校等
	是，该区域西南侧

	3
	南侧为北环路，东侧为凤咀江，西侧为隆化大道，北侧为空地
	2类
	0.21
	恒大滨河左岸小区、新东邦晓悦湾小区等
	是，该区域东侧

	4
	北侧为纵四路、北环路，东侧为凤咀江，西侧为学堂路，南侧为公园绿地
	1类、2类
	0.57
	金科良筑小区、龙济片区安置小区、师大桐栖学府小区、海怡天小区、区中医医院、龙济康复医院等
	是，该区域东南侧、北侧

	5
	南侧为金佛大道，北侧为公园绿地、尹子北路，东侧为凤咀江，西侧为空地
	1类、2类
	0.48
	金科世锦城小区、博翔誉峰小区、长和星街小区、康田东郡小区、双赢滨江一号小区、隆化实验幼儿园、景辉雅居东苑小区、隆化第一小学校（A校区）、区综合服务中心（1号楼、2号楼、3号楼、左裙楼等）、区青少年宫等
	否

	6
	南侧为金山大道，北侧为金佛大道，西侧为学堂路，东侧为凤咀江
	1类、2类
	0.28
	凤凰花苑小区、碧桂园翡翠蓝山小区、道南中学校（西校区）、西南大学南川实验幼儿园、南川隆化职业中学校、来游关居委卫生室、区征兵办等
	否

	7
	东侧为渝南大道，南侧为金佛北路，西侧及北侧为凤咀江
	1类、2类
	0.16
	城投天元小区、康田熙岸小区、玛瑙城花园小区、德凯中央花园小区、尹子祠文化公园等
	是，该区域北侧

	8
	北侧为金佛大道，东侧为渝南大道，南侧为金山大道，西侧为隆化大道、凤咀江
	1类
	0.17
	锦辉尚江郡小区、博赛苑小区、泽凯德馨小区、香格里拉西苑小区、西苑幼儿园、区人民检察院等
	否

	9
	北侧为金山大道，南侧为G65高速公路，东侧为南园路，西侧为空地
	2类
	1.09
	庙堡顶小区、上江雅筑小区、泽凯德润小区、浦江明珠小区、泰园小区、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南川校区、南川兴川医院、西城派出所等
	是，该区域中部

	10
	南侧为金山大道，西侧为渝南大道，北侧为金佛大道，东侧为半溪河
	1类、2类
	0.88
	恺撒皇庭小区、香格里拉花园小区、尚都会小区、同邦国际城小区、浦江上海城小区、南洋城小区、九都尚品小区、重庆宏仁一医院、书院中学校、区生态环境局、区税务局南城税务所等
	是，该区域中部

	11
	北侧为金佛大道，南侧为铁路，西侧为南园路，东侧为南川火车站
	2类
	0.26
	金易城市花园小区、金佛小区、明阳天下小区、龙城花园小区、区公安局、南城街道办事处、区消防救援支队等
	否

	12
	南侧为金佛大道，西侧为渝南大道，东侧、北侧为半溪河
	1类、2类
	0.64
	泽京时代广场小区、西街佳苑小区、区人民医院、隆化第二小学校、泽京幼儿园、隆化第六小学校、区人民法院、区住房保障中心、西城街道办事处、区公路事务中心、小河嘴安置小区（南岸）等
	是，该区域东侧

	13
	西侧、南侧为半溪河，东侧为渝南大道，北侧为空地
	2类
	0.19
	泽凯半岛北岸小区、泽京·南樾府小区等
	是，该区域北侧、西侧

	14
	西侧、南侧为凤咀江，东侧、北侧为绿地
	2类
	1.12
	锦绣园小区、博赛豪庭小区、半山景苑小区、东街花园小区、世纪广场小区、隆化第四小学校、南川中学校、隆化第八小学校、瑞康宏仁医院、区人民政府、东城街道办事处、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等
	是，该区域中部

	15
	西侧为半溪河，南侧为铁路，东侧为空地，北侧为花山中路
	2类
	0.10
	东方瑞景小区、东城明珠小区（A区）、南川中学校（初中分部）、区妇幼保健院等
	是，该区域中部


[bookmark: bookmark56][bookmark: _Toc10678]六、管理要求
[bookmark: bookmark55]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声环境管理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63号）等法律法规执行。
（一）加强噪声污染源头防控。
制定、修改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规划，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充分考虑城乡区域开发、改造和建设项目产生的噪声对周围生活环境的影响，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土地用途和建设布局，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应当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要求，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不得通过验收、交付使用；在交通干线两侧、工业企业周边等地方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还应当按照规定间隔一定距离，并采取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
（二）加强工业噪声管控。
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新建排放噪声的工业企业，改建、扩建工业企业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工业噪声污染。排放工业噪声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加强噪声源管理，配备噪声污染防治设施，采取有效措施，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填报排污登记表。
（三）加强建筑施工噪声管控。
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施工作业，应当优先使用低噪声施工工艺和设备，采取减振降噪措施。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设置噪声自动监测系统，与监督管理部门联网，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抢险施工作业，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除外。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当取得城市管理或者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的证明，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或者以其他方式公告附近居民。
（四）加强交通噪声管控。
新建公路、铁路线路选线设计，应当尽量避开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新建、改建、扩建经过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高速公路、城市高架和铁路交通线路等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可能造成噪声污染的重点路段设置声屏障或者采取其他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符合有关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技术规范以及标准要求。
机动车的消声器和喇叭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禁止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以轰鸣、疾驶等方式造成噪声污染。
（五）加强社会生活噪声管控。
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1.抢险、抢修、救灾等紧急情况；2.依法批准的文化、体育、庆典等社会活动；3.各类学校、幼儿园播放广播体操、眼保健操以及举办运动会、升旗仪式。
（六）加强宣传教育。
加强噪声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知识的宣传教育普及工作，增强公众噪声污染防治意识，引导公众依法参与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社会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应当及时劝阻、调解；劝阻、调解无效的，可以向负有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报告或者投诉，接到报告或者投诉的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确因建筑物属性、用地性质发生实际变化，可实施动态修编，原则上不超过5年调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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